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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黃翎芳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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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OOO（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OOO（女、民國000年0月

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任之。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OOO、OOO(下合稱未成年子女)之生父，

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8日協議離婚，於離婚協議書中約定未

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而聲

請人得依離婚協議書內容行使會面交往之權利。惟相對人明

知係聲請人之會面交往時間，卻45反覆以各種理由拒絕，或

刻意不回覆聲請人之訊息，致聲請人自離婚後與未成年子女

2人見面次數屈指可數。相對人更時常以各種理由搪塞聲請

人或無人接聽，剝奪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通話或視訊之權

利，且相對人之母親更以欺瞞之方式，告知未成年子女其無

聲請人之聯絡方式，使聲請人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視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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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通話。

二、相對人情緒起伏不定，難以溝通，稍有不如意便會阻饒、忽

略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視訊，且相對人時常灌輸

未成年子女非正向、理性之言論，藉以離間未成年子女2人

對聲請人之情感，違反善意父母原則及濫用親權之行為。況

相對人工作不穩定，反觀聲請人有穩定經濟來源、情緒控管

能力，且未成年子女至今之生活花費多由聲請人支出，由聲

請人擔任親權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成長影響最小，基於未成

年子女最佳利益，實有另行選定聲請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必要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相對人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

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

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

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

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

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１、子女之年齡、性別、

人數及健康情形。２、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３、

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

況。４、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５、父母子女間

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６、父母

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

為。７、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

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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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

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

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

明文。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

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

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

定，法院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者，自應以原

協議有無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或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

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始有必

要。

二、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於111年8

月8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兩造共同任之，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聲請人對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受事項，如兩造之

離婚協議書所示。然聲請人欲探視未成年子女時，屢遭相對

人以各種理由拒絕，或刻意不回覆訊息，藉此阻撓聲請人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視訊及通話。且相對人工作不穩定，時常

灌輸未成年子女非正向、理性之言論，以離間未成年子女對

聲請人之情感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對話

紀錄影本為證，相對人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堪信屬實。

　㈡本院依職權權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分別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聲請人部分，結

果略以：據訪視了解，聲請人表示，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8

日協議離婚並約定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們親權，由相對人擔

任主要照顧者，然兩造離婚後至今，相對人經常攔阻聲請人

與未成年子女們會面交往，相對人及相對人母親有灌輸未成

年子女們有關聲請人之負面訊息，相對人亦未主動告知聲請

人有關未成年子女們之受照顧情況，兩造亦未曾共同處理未

成年子女們之法定事項等情事，故聲請人希望改由其單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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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親權，惟本會經多次聯繫相對人及至相對人戶籍地尋訪未

果，又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們同住，本會亦無法與未成年子

女們進行訪視，故本會僅訪視到聲請人，無法得知相對人及

未成年子女們對本案之意見，亦無法通盤了解兩造是否有善

意父母之積極或消極內涵，故建請本院參閱相關資料，自為

裁量等節，有上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113年11月6日

財龍監字第113110019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211-218頁)；另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部分，因無法與

相對人取得聯繫，又因未成年子女目前與相對人同住照顧，

故未能進行訪視，亦有上開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未成年監護權及收出養案件調查訪視計畫訪視回覆單

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9頁)。

　㈢本院綜合上開調查事證結果、前揭訪視調查報告、回覆單及

未成年子女監護意願訪視表，認聲請人及相對人雖前就共同

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會面交往部分達成

協議，惟就前揭對話紀錄觀之，相對人雖為未成年子女之主

要照顧者，卻忽視未成年子女對父愛之需求，屢屢阻撓聲請

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及視訊通話，對於會面交往事宜態

度顯非友善，阻礙未成年子女獲得父親之照顧與關愛，有礙

未成年子女人格之健全發展，又相對人未配合進行訪視，經

本院通知復未到庭陳述或具狀表示意見，顯對未成年子女親

權事項欠缺積極態度，其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及主

要照顧者，對未成年子女顯有不利之情事，故有改定必要。

而聲請人除有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強

烈意願外，現亦有充足之經濟收入，無顯然不適任未成年子

女親權人之情狀。本院綜參上開聲請人所陳及相關事證，暨

社工人員訪視結果等一切情狀，認為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負擔，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基上，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

定如主文所示。

三、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2 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鈺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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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OOO（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OOO（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任之。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OOO、OOO(下合稱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8日協議離婚，於離婚協議書中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而聲請人得依離婚協議書內容行使會面交往之權利。惟相對人明知係聲請人之會面交往時間，卻45反覆以各種理由拒絕，或刻意不回覆聲請人之訊息，致聲請人自離婚後與未成年子女2人見面次數屈指可數。相對人更時常以各種理由搪塞聲請人或無人接聽，剝奪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通話或視訊之權利，且相對人之母親更以欺瞞之方式，告知未成年子女其無聲請人之聯絡方式，使聲請人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視訊及通話。
二、相對人情緒起伏不定，難以溝通，稍有不如意便會阻饒、忽略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視訊，且相對人時常灌輸未成年子女非正向、理性之言論，藉以離間未成年子女2人對聲請人之情感，違反善意父母原則及濫用親權之行為。況相對人工作不穩定，反觀聲請人有穩定經濟來源、情緒控管能力，且未成年子女至今之生活花費多由聲請人支出，由聲請人擔任親權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成長影響最小，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實有另行選定聲請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必要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相對人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１、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２、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３、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４、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５、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６、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７、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法院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者，自應以原協議有無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或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始有必要。
二、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於111年8月8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受事項，如兩造之離婚協議書所示。然聲請人欲探視未成年子女時，屢遭相對人以各種理由拒絕，或刻意不回覆訊息，藉此阻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視訊及通話。且相對人工作不穩定，時常灌輸未成年子女非正向、理性之言論，以離間未成年子女對聲請人之情感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對話紀錄影本為證，相對人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屬實。
　㈡本院依職權權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分別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聲請人部分，結果略以：據訪視了解，聲請人表示，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8日協議離婚並約定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們親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然兩造離婚後至今，相對人經常攔阻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們會面交往，相對人及相對人母親有灌輸未成年子女們有關聲請人之負面訊息，相對人亦未主動告知聲請人有關未成年子女們之受照顧情況，兩造亦未曾共同處理未成年子女們之法定事項等情事，故聲請人希望改由其單方行使親權，惟本會經多次聯繫相對人及至相對人戶籍地尋訪未果，又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們同住，本會亦無法與未成年子女們進行訪視，故本會僅訪視到聲請人，無法得知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們對本案之意見，亦無法通盤了解兩造是否有善意父母之積極或消極內涵，故建請本院參閱相關資料，自為裁量等節，有上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113年11月6日財龍監字第113110019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1-218頁)；另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部分，因無法與相對人取得聯繫，又因未成年子女目前與相對人同住照顧，故未能進行訪視，亦有上開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未成年監護權及收出養案件調查訪視計畫訪視回覆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9頁)。
　㈢本院綜合上開調查事證結果、前揭訪視調查報告、回覆單及未成年子女監護意願訪視表，認聲請人及相對人雖前就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會面交往部分達成協議，惟就前揭對話紀錄觀之，相對人雖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卻忽視未成年子女對父愛之需求，屢屢阻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及視訊通話，對於會面交往事宜態度顯非友善，阻礙未成年子女獲得父親之照顧與關愛，有礙未成年子女人格之健全發展，又相對人未配合進行訪視，經本院通知復未到庭陳述或具狀表示意見，顯對未成年子女親權事項欠缺積極態度，其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對未成年子女顯有不利之情事，故有改定必要。而聲請人除有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強烈意願外，現亦有充足之經濟收入，無顯然不適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之情狀。本院綜參上開聲請人所陳及相關事證，暨社工人員訪視結果等一切情狀，認為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基上，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三、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鈺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69號
聲  請  人  丙○○  



代  理  人  黃翎芳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海峰律師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
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OOO（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OOO（女、民國000年0月
    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
    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任之。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OOO、OOO(下合稱未成年子女)之生父，
    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8日協議離婚，於離婚協議書中約定未
    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而聲
    請人得依離婚協議書內容行使會面交往之權利。惟相對人明
    知係聲請人之會面交往時間，卻45反覆以各種理由拒絕，或
    刻意不回覆聲請人之訊息，致聲請人自離婚後與未成年子女
    2人見面次數屈指可數。相對人更時常以各種理由搪塞聲請
    人或無人接聽，剝奪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通話或視訊之權利
    ，且相對人之母親更以欺瞞之方式，告知未成年子女其無聲
    請人之聯絡方式，使聲請人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視訊及
    通話。
二、相對人情緒起伏不定，難以溝通，稍有不如意便會阻饒、忽
    略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視訊，且相對人時常灌輸
    未成年子女非正向、理性之言論，藉以離間未成年子女2人
    對聲請人之情感，違反善意父母原則及濫用親權之行為。況
    相對人工作不穩定，反觀聲請人有穩定經濟來源、情緒控管
    能力，且未成年子女至今之生活花費多由聲請人支出，由聲
    請人擔任親權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成長影響最小，基於未成
    年子女最佳利益，實有另行選定聲請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必要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相對人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
    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
    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
    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
    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
    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
    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
    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
    次按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
    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１、子女之年齡、性別、
    人數及健康情形。２、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３、父
    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
    ４、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５、父母子女間或未成
    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６、父母之一方
    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７
    、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
    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
    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
    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
    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
    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
    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
    ，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法院
    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者，自應以原協議有無
    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或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
    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始有必要。
二、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於111年8
    月8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兩造共同任之，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聲請人對未成
    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受事項，如兩造之
    離婚協議書所示。然聲請人欲探視未成年子女時，屢遭相對
    人以各種理由拒絕，或刻意不回覆訊息，藉此阻撓聲請人與
    未成年子女會面、視訊及通話。且相對人工作不穩定，時常
    灌輸未成年子女非正向、理性之言論，以離間未成年子女對
    聲請人之情感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對話
    紀錄影本為證，相對人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
    明或陳述，堪信屬實。
　㈡本院依職權權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分別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聲請人部分，結
    果略以：據訪視了解，聲請人表示，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8
    日協議離婚並約定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們親權，由相對人擔
    任主要照顧者，然兩造離婚後至今，相對人經常攔阻聲請人
    與未成年子女們會面交往，相對人及相對人母親有灌輸未成
    年子女們有關聲請人之負面訊息，相對人亦未主動告知聲請
    人有關未成年子女們之受照顧情況，兩造亦未曾共同處理未
    成年子女們之法定事項等情事，故聲請人希望改由其單方行
    使親權，惟本會經多次聯繫相對人及至相對人戶籍地尋訪未
    果，又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們同住，本會亦無法與未成年子
    女們進行訪視，故本會僅訪視到聲請人，無法得知相對人及
    未成年子女們對本案之意見，亦無法通盤了解兩造是否有善
    意父母之積極或消極內涵，故建請本院參閱相關資料，自為
    裁量等節，有上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113年11月6日
    財龍監字第113110019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
    卷第211-218頁)；另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部分，因無法與
    相對人取得聯繫，又因未成年子女目前與相對人同住照顧，
    故未能進行訪視，亦有上開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
    基金會未成年監護權及收出養案件調查訪視計畫訪視回覆單
    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9頁)。
　㈢本院綜合上開調查事證結果、前揭訪視調查報告、回覆單及
    未成年子女監護意願訪視表，認聲請人及相對人雖前就共同
    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會面交往部分達成
    協議，惟就前揭對話紀錄觀之，相對人雖為未成年子女之主
    要照顧者，卻忽視未成年子女對父愛之需求，屢屢阻撓聲請
    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及視訊通話，對於會面交往事宜態
    度顯非友善，阻礙未成年子女獲得父親之照顧與關愛，有礙
    未成年子女人格之健全發展，又相對人未配合進行訪視，經
    本院通知復未到庭陳述或具狀表示意見，顯對未成年子女親
    權事項欠缺積極態度，其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及主
    要照顧者，對未成年子女顯有不利之情事，故有改定必要。
    而聲請人除有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強
    烈意願外，現亦有充足之經濟收入，無顯然不適任未成年子
    女親權人之情狀。本院綜參上開聲請人所陳及相關事證，暨
    社工人員訪視結果等一切情狀，認為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負擔，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
    佳利益。基上，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
    定如主文所示。
三、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
    2 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鈺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569號
聲  請  人  丙○○  



代  理  人  黃翎芳律師
複 代理 人  洪海峰律師
相  對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一、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OOO（男、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OOO（女、民國0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改定由聲請人任之。
二、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壹、聲請意旨略以：
一、聲請人為未成年子女OOO、OOO(下合稱未成年子女)之生父，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8日協議離婚，於離婚協議書中約定未成年子女由兩造共同監護，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而聲請人得依離婚協議書內容行使會面交往之權利。惟相對人明知係聲請人之會面交往時間，卻45反覆以各種理由拒絕，或刻意不回覆聲請人之訊息，致聲請人自離婚後與未成年子女2人見面次數屈指可數。相對人更時常以各種理由搪塞聲請人或無人接聽，剝奪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通話或視訊之權利，且相對人之母親更以欺瞞之方式，告知未成年子女其無聲請人之聯絡方式，使聲請人無法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視訊及通話。
二、相對人情緒起伏不定，難以溝通，稍有不如意便會阻饒、忽略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視訊，且相對人時常灌輸未成年子女非正向、理性之言論，藉以離間未成年子女2人對聲請人之情感，違反善意父母原則及濫用親權之行為。況相對人工作不穩定，反觀聲請人有穩定經濟來源、情緒控管能力，且未成年子女至今之生活花費多由聲請人支出，由聲請人擔任親權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成長影響最小，基於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實有另行選定聲請人單獨行使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必要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貳、相對人經合法通知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參、本院之判斷：
一、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前項協議不利於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前三項情形，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酌定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內容及方法，民法第1055條第1項前段及第2、3、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為民法第1055條裁判時，應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１、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２、子女之意願及人格發展之需要。３、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４、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度。５、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感情狀況。６、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７、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民法第1055條之1亦有明文。再者，法院為審酌子女之最佳利益，得徵詢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之意見、請其進行訪視或調查，並提出報告及建議，家事事件法第106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依上開規定，法院改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者，自應以原協議有無不利於未成年子女，或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始有必要。
二、經查：
　㈠聲請人主張兩造原為夫妻，育有未成年子女，兩造於111年8月8日協議離婚，約定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兩造共同任之，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聲請人對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及兩造應遵受事項，如兩造之離婚協議書所示。然聲請人欲探視未成年子女時，屢遭相對人以各種理由拒絕，或刻意不回覆訊息，藉此阻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視訊及通話。且相對人工作不穩定，時常灌輸未成年子女非正向、理性之言論，以離間未成年子女對聲請人之情感等情，業據提出戶籍謄本、離婚協議書、對話紀錄影本為證，相對人則未到庭爭執，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堪信屬實。
　㈡本院依職權權函請財團法人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分別對兩造及未成年子女進行訪視，聲請人部分，結果略以：據訪視了解，聲請人表示，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8日協議離婚並約定共同行使未成年子女們親權，由相對人擔任主要照顧者，然兩造離婚後至今，相對人經常攔阻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們會面交往，相對人及相對人母親有灌輸未成年子女們有關聲請人之負面訊息，相對人亦未主動告知聲請人有關未成年子女們之受照顧情況，兩造亦未曾共同處理未成年子女們之法定事項等情事，故聲請人希望改由其單方行使親權，惟本會經多次聯繫相對人及至相對人戶籍地尋訪未果，又相對人與未成年子女們同住，本會亦無法與未成年子女們進行訪視，故本會僅訪視到聲請人，無法得知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們對本案之意見，亦無法通盤了解兩造是否有善意父母之積極或消極內涵，故建請本院參閱相關資料，自為裁量等節，有上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113年11月6日財龍監字第113110019號函暨所附訪視報告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11-218頁)；另就相對人及未成年子女部分，因無法與相對人取得聯繫，又因未成年子女目前與相對人同住照顧，故未能進行訪視，亦有上開臺中市私立龍眼林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未成年監護權及收出養案件調查訪視計畫訪視回覆單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19頁)。
　㈢本院綜合上開調查事證結果、前揭訪視調查報告、回覆單及未成年子女監護意願訪視表，認聲請人及相對人雖前就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及會面交往部分達成協議，惟就前揭對話紀錄觀之，相對人雖為未成年子女之主要照顧者，卻忽視未成年子女對父愛之需求，屢屢阻撓聲請人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及視訊通話，對於會面交往事宜態度顯非友善，阻礙未成年子女獲得父親之照顧與關愛，有礙未成年子女人格之健全發展，又相對人未配合進行訪視，經本院通知復未到庭陳述或具狀表示意見，顯對未成年子女親權事項欠缺積極態度，其共同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及主要照顧者，對未成年子女顯有不利之情事，故有改定必要。而聲請人除有單獨擔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之強烈意願外，現亦有充足之經濟收入，無顯然不適任未成年子女親權人之情狀。本院綜參上開聲請人所陳及相關事證，暨社工人員訪視結果等一切情狀，認為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改由聲請人單獨任之，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基上，聲請人之聲請，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爰裁定如主文所示。
三、依家事事件法第97條、第104條第3項，非訟事件法第21條第2 項，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江奇峰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黃鈺卉


